
同济大学关于新任教师教学方法 

培训的实施办法 
 

同教[2005]53 号 

 

为进一步落实《同济大学关于本科教学教师工作的管理条例》（同教[2005]34 号），为新

任教师为本科生上课做准备，提高新任教师的教学水平，特制定本办法。 

一、培训宗旨 

新任教师教学方法培训是学校教师上岗培训的重要内容之一。培训结果将作为学校教师

上岗培训考核的主要依据，并作为入选学校骨干教师的必备条件之一。 

二、培训组织 

新任教师教学方法培训由教务处、人事处组织。每学期举行一次。 

三、培训对象 

培训对象是毕业生留校、外校调入和从社会招聘没有教学经验的新任教师。只有完成教

学方法培训的新任教师方可提出课程的试讲申请。 

四、培训安排 

每学期第三周，各学院（系）将参加培训的教师名单报教务处。教务处安排落实培训的

各项内容。第六周起，正式进行培训。培训时间一般为期两周。 

五、培训内容 

1．听专题讲座。教务处聘请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对新任教师开设专题讲

座。专题讲座内容如下： 

（1）教师职业道德； 

（2）大学教学方法基本规律； 

（3）板书的技术与艺术； 

（4）上课基本功——写、说、看； 

（5）如何备课、写教案及作业的布置与批改； 

（6）如何控制课堂气氛和教学秩序； 

（7）如何有效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电子教案中教学规律的控制）； 

（8）如何进行启发式教学做到引人入胜； 

（9）在课堂教学中如何贯穿学生素质教育、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10）怎样带好实践教学。 

2．观摩影像资料。组织新任教师观看教学影像资料，上网观摩国家级精品课程主讲教

师的教学录像等。 

3．参观优秀教案展。 

4．进行学习小结。每位新任教师在培训结束前提交一篇 3000 字左右的学习论文。 



六、培训保证 

参加培训的新教师必须保证参加培训的时间。 

七、附则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人事处负责解释。 

（2005 年 6 月 20 日经校长办公会议批准） 

 

 

 

 

 

 

 

 

 

 

 

 

 

 

 

 

 

 

 

 

 

 

 

 

 

 


